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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概要》 
試題評析 
第一題：強制處分的基本問題，僅需將無令狀搜索四種類型的條文與要件列出即可取分。 
第二題：傳聞法則近年來已成為國考的命題重點，本題中需要分析診斷證明書之證據能力，重點在於學說上對

本條特信性文書的定義，以及實務上對相關問題的見解。 

第三題：本題涉及近年來熱門的辯護權問題，何種情形下的辯護才是實質有效而為合法。以及律師對於當事人

擁有之在場權內涵為何。若能有條理答出即可取分。 

第四題：本題問題在於法官可否直接將被告犯罪事實之被害人認定為其他四人，究竟檢察官起訴拘束法官之範

圍有多大，需要理解犯罪事實的概念與同一案件之範圍。 

 

一、我國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無令狀之搜索」有那幾類？其要件及程序為何？（25分） 

答： 
我國刑事訴訟法下的無令狀之搜索可分為以下四種，以下分述要件與程序： 

(一)附帶搜索 
1.條文：規定於本法第130條。 
2.目的：保護執法人員與現場其他第三人的人身安全、避免被告湮滅證據。 
3.主體：檢察官、檢事官、司法警察(官)。 
4.搜索範圍： 

(1)條文規定包括：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可立即觸及之處所。 
(2)惟學說批評新法範圍過廣，應限縮於「被告所能立即控制之處」。 

(二)逕行搜索 
1.條文：規定於本法第131條第一項 
2.主體：檢察官、檢事官、司法警察(官) 
3.事由：規定於同項第一款到第三款，屬於對人搜索之拘捕搜索 
4.範圍：限於住宅／其處所（身體用§130），且§131I是為了發現被告而設計，故必為拘捕搜索。 
5.是否需有合法逮捕與羈押行為存在? 

(1)前提－認為第130與第131條皆為附帶搜索 
學說上有論本法第130條與第131條，皆為附帶搜索類型。第130條以逮捕為前提之附帶搜索；第131條

則為與逮捕同時發生之附帶搜索。因此，無令狀搜索之前提須有合法逮捕、羈押行為之存在。 
(2)時間之緊接性： 

合法逮捕行為需要與附帶搜索行為具有時間上同時性或接近，搜索方屬合法。  
(三)緊急搜索 

1.條文：規定於本法第131條第二項。 
2.目的：迅速取得證據以便保全。 
3.主體：檢察官，惟對此學說上有論應將偵查第一線之警察納入。 
4.事由：有相當理由認為情況急迫。 

(四)同意搜索 
1.條文：規定於本法第131條之1。 
2.明文要件－「自願性同意」 

(1)學說上皆認為本要件過於簡單，且人民之真意難以確定，人民也難以掌握放棄之效果與欠缺對於權利

內涵的理解，偵察機關也容易藉此便宜行事。 
(2)學說上皆認為應先踐行一定程序（如告知義務）始得主張其搜索處分為合法。另外也可以擬定書面之

同意表格，杜絕未來爭端，重點在於得具體明確的證明同意者的權利放棄是出於任意行為，方為有效

（有效放棄理論）。 
3.範圍：同意權人所能同意的範圍 

我國實務見解94年台上字1361號判決，對於同意的內涵應審酌，並應綜合一切情狀，包括徵求同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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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徵求同意之方式是否自然而非具威脅性、同意者主觀意識之強弱、教育程度、智商、自主之意志是

否已為執行搜索之人所屈服等。 
 

【參考書目】 

1.林鈺雄，《刑事訴訟法》，第五版，第十章。 

2.路台大，刑事訴訟法講義第六回，P.21～27。 

 

二、某甲對乙提出傷害告訴，並提出丙醫院所開立之一般診斷證明書為據，該診斷證明書是否有證

據能力，理由為何？如係註明「供訴訟專用」之診斷證明書，其結論有無不同？（25分） 

答： 
本題爭點在於該文書的性質與傳聞法則之關係，以及本法第159條之4傳聞例外規定的適用與其定義： 

(一)診斷證明書應屬傳聞 
依刑訴法（下稱本法）第159條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為傳聞。本例中診斷證明書合於上開

要件，應屬傳聞書面之性質，原則上應無證據能力。 
(二)傳聞例外適用之可能－159條之4 

1.立法目的 
惟診斷證明書是否可為本法第159條之4的特信性文書在學說實務上皆有討論。本條中可能適用者為第二

款之規定，其立法目的如下： 
(1)業務上不間斷規律的準確記載。 
(2)會有人校對其正確性，且其完成時難以預見日後有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 
(3)果真要用證人陳述事實數據有困難性。 
(4)具有不可替代性。 

2.實務見解 
(1)我國實務對此皆認為屬傳聞證據，惟對於是否可成立本款之傳聞例外則有爭議，法院辦理刑事訴訟案

件應行注意事項第九二款指出，診斷病歷可為特信性文書，惟對診斷證明書則無論述。 
(2)台灣高等法院決議則認為診斷證明書屬於特信性之私文書，若採此說則該診斷證明書應屬傳聞例外，

具有證據能力。 
3.學說見解 

學說上對此提出特信性文書之標準：「限於例行性公務或業務過程中，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時記

載的類型化特徵所製作，若屬個案性質或預見該項文書內容將提出於刑事程序作為證據使用而作成者，

即不具例行性之性質」，因此診斷證明書非屬傳聞例外而無證據能力。 
4.結論 

管見以為自本條立法目的出發，診斷證明書為針對個案具體為之，且在此種案例中，醫生應可到場接受

對質詰問等程序，應無難以到場或複雜到難以陳述診斷結果之情形，故應採學說見解為宜，不具有證據

能力。 
(三)加上供訴訟之用者 

此處亦有肯定與否定見解，惟同上所述，自本條立法目的出發，縱使加上專供訴訟之用等語，仍屬針對個

案而非長久類型化製作，且診斷者亦應可到場受對質詰問，故採否定見解為宜，不具有證據能力，其結論

相同。 
【參考書目】 

1.王兆鵬等七人合著，《傳聞法則之理論與實踐》，2003年9月元照出版，P.298～308。 

2.路台大，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九回，P.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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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方人員對於犯罪嫌疑人製作警詢筆錄時，請犯罪嫌疑人之選任辯護人觀看無聲閉路電視，使

犯罪嫌疑人之選任辯護人無法聽聞警訊內容，有無違反刑事訴訟法規定？（25分） 

答： 
本題爭點在於被告受辯護人實質有效辯護之機會的賦予，及律師在場權之充分實踐與否。本例中應違反刑

事訴訟法之規定與法理，理由如下： 

(一)實質有效辯護 
現行學說與實務皆認為，被告受辯護人之幫助，非僅形式上在場即可。應使辯護人可充分與被告溝通，並

為被告提供實質有效且強力之幫助與辯護，此即為實質有效辯護之內涵。 
(二)在場權之規定 

1.辯護人在被告受訊問時應可在場，可自告知義務之規定得之： 
(1)一般告知義務（§95○3 ） 
(2)羈押訊問階段之告知義務（§101III、§101-1II） 
若僅有告知義務，卻無實際上權利，殊難想像。 

2.警詢為偵查階段，偵查階段中之相關規範： 
(1)依刑訴法第二四五條第二項，辯護人得於檢警訊問被告時在場，惟有但書情形時例外禁止，不過學說

上有批評，認為但書過於模糊而寬鬆，使偵查機關易於限制在場權。 
(2)故有論者則認為此權利為憲法上正當法律程序之保障範圍，故但書之適用若有逾越必要程度，即應認

為不符合正當法律程序之要求。 
 3.本案例應屬踰越必要程度之情形 

(1)本例中，警詢程序過往實務皆誤以為律師在場僅是保護被告陳述之任意性，因此僅須讓律師觀看詢問

過程，無須使律師在被告旁，也無法知悉詢問內容。 
(2)實則辯護制度的功能是更廣泛的，在於提供被告充分的幫助，平衡國家與個人實力的差距。因此為了

充分發揮在場權的功能，應使辯護人不僅是觀看詢問過程，更應在詢問過程中在場提供被告幫助，方

合於正當法律程序之要求。故本案例應違反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參考書目】 

1.陳運財，被告接受辯護人援助之機會，月旦法學教室第24期，P.120。 

2.路台大，刑事訴訟法講義第四回，P.18～19。 

 

四、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記載：被告自九十五年八月起至九十六年一月間，自任會首，在其南投

縣住處，分別招攬十二個互助會。竟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先後於九十六年間，在其住宅，

於標單上偽造會員甲、乙、丙、丁之姓名，擅以三千三百元、二千元、四千二百元、四千元不

等之金額，標取會款，致生損害於甲、乙、丙、丁等四人及其他活會會員，並使活會會員陷於

錯誤，以為係該四人得標，而付出會金，計詐得約一百多萬元等情。法院審理時認被告並未偽

造甲、乙、丙、丁四人之標單標取會款，反而係於同起訴書所載之時間、地點，以上述金額偽

造戊、已、庚、辛之標單，冒標會款，則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25分） 

答： 
(一)控訴原則之精神 

刑事訴訟法採取控訴原則，檢察官主導偵查程序，偵查後起訴僅具有暫定之效力，法院之審判方具有最終

確定之效力。法院審判之範圍受檢察官起訴範圍之拘束，惟拘束者僅犯罪事實，法律見解則不拘束法院。

法院僅可在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範圍內審判。 
(二)本例中是否為同一案件 

1.本例中，檢察官起訴某甲偽造四人之姓名為詐欺行為，但法院後來認定是偽造另外四人之簽名。依我國

實務見解之傳統所採之社會基本事實關係同一說判斷，方法或被害人之出入不影響同一性，因此本例中

應屬事實上同一之情形。 
2.縱採實務現行之看法，加入侵害性行為性質、構成要件共通之判斷，本例中僅是偽造對象之改變，行為

性質皆屬相同，因此仍屬同一案件。 



 

 98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4

3.學說上有採歷史生活進程說，以事理的緊密關聯性與自然生活觀點為判斷標準，本例中應屬一個歷史生

活進程，故屬同一案件。 
4.承上述，無論採何說，本例中皆屬同一案件。 

(三)事實基礎的變更與變更起訴法條 
1.本法第三百條規定有變更起訴法條之程序，在同一案件的範圍內，由於法律見解不受檢察官起訴之限

制，因此可變更起訴法條。惟須踐行一定法律程序，包括告知將行本條程序、給予辯明之機會、判決書

引用三百條。 
2.惟通常適用本條情形皆為法條適用之變更，學說上認為判斷的基礎事實有所變更，基於避免突襲當事人

之法理精神，也應該類推第三百條之程序。 
3.故本例中，法院應先適用（類推）本法第三百條，踐行上開程序，使當事人在免於突襲的狀況下，有辯

明之機會。法院再依其心證為本案判決。 
 

【參考書目】 

1.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下)》，第五版，第十九章。 

2.路台大，刑事訴訟法講義第十回，P.4～8。 

 
 
 
 


